[bookmark: _Toc21329]渭南市2026年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
监测防控项目采购需求
一、基本要求
1.功能要求：通过项目的实施，配备完善疫源疫病监测、防控设备和野生动物救助处置装备，及时监测保护区辖区内野生动物疫源疫病及周边养殖疫源疫病情况，促进区域野生动物保护、救助等综合保护管理能力提升，为长期野生动物疾病防控做好预警工作，保护区域生物多样性。
2.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1）《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2020〕46号）、（2）《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财库〔2022〕19号）、（3）《关于政府采购支持监狱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4）《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5）《财政部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6）《关于印发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8号）；（7）《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财库〔2019〕19号）；（8）《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运用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通知》（财库〔2021〕19 号）。（9）《关于深入开展政府采购脱贫地区农副产品工作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实施意见》（财库〔2021〕20号）。（10）《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加快推进我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工作的通知》（陕财办采〔2020〕15号）（11）《陕西省财政厅关于印发陕西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信用融资办法》（陕财办采〔2018〕23号）；（12）陕西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绿色采购有关问题的通知（陕财办采〔2021〕29号）（13）《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财办库〔2020〕123号）；（14）其他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3.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止
4.服务地点：渭南市
5.是否面向中小企业采购：是，专门面向中小企业
[bookmark: _Toc8800][bookmark: _Toc31446][bookmark: _Toc26384][bookmark: _Toc19083]二、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标准
1.《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2022年12月30日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2021年1月22日修订）
3.《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2021年4月15日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2022年10月30日修订）
5.《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2016年2月6日修订）
6.《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2023年7月28日修订）
7.《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2017年10月7日修订）
8.《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管理办法》（2013年1月22日国家林业局令第31号）
9.《野生动物收容救助管理办法》（2017年12月1日国家林业局第47号令）
10.《野生动物检疫办法》（2023年3月24日农业农村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第656号公布发布）
11.《陕西省分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2022年）
12.《陕西省分布的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及其分布》（2022年）
13.《陆生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技术规程》（GB/T37364.4—2024 ）
14.《生物多样性观测技术导则》（HJ 710.1～11—2014）
15.《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调查监测技术规范》（LY/T2359-2014）
三、服务指标的具体要求
1.野生动物疫源疫病防控能力提升
2.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及保护与救助
3.科普宣教
[bookmark: _Hlk114696595][bookmark: _GoBack]4.服务质量：完成《渭南市2026年国家重点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项目》全部项目实施内容且达到合格标准，符合国家相关行业规范、规程和有关技术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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